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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0196.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加强发票保证金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6]735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了加

强发票管理和财务监督，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维护经济秩序

，199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票管理办法》）。《发

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对发票保证金的收取条件及标准明确

规定：“税务机关对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来本辖区从事临

时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申请领购发票的，可以要求其提供

保证人或者根据领购发票的票面限额及数量交纳不超过一万

元的保证金”。但是近年来，发现有部分省市不仅超范围、

超标准收取发票保证金，甚至有极少数税务机关挪用发票保

证金。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财经纪律，也造成了一定的不

良社会影响。为此，总局要求，各地务必进一步加强发票保

证金的管理，严格财务制度，严肃财经纪律，防范和堵塞漏

洞。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发票保证金必须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收取

，各地税务机关不得超范围、超标准收取发票保证金。 税务

机关收取纳税人发票保证金时，应当开具《税务代保管资金

专用收据》。 二、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跨市、县

从事临时经营活动不得收取发票保证金。 三、发票保证金应

当存入税务代保管资金账户，并按照《税务代保管资金账户

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资金的收纳和支付，除缴入国库、



退还纳税人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四、各级税务机关要对

以前年度收取的发票保证金进行一次清理检查。纳税人按期

缴销发票的，要及时退还发票保证金；纳税人未按期缴销发

票的，以发票保证金承担法律责任，按“税务部门其他罚没

收入”科目缴入国库。在清理过程中，对已按期缴销发票且

纳税人无法找到的，要进行3个月公告。确实查找不到的 ，

应将发票保证金存入税务代保管资金账户，并分纳税人进行

会计账务处理，待纳税人申请退还时，从该账户办理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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